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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藻外語大學
職業安全衛生概念宣導

總務處環安暨保管組

陳安鎮

111年9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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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環境保護、能源與安全衛生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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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條

本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
一、工作者：指勞工、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

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。
二、勞工：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。
三、雇主：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。
四、事業單位：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

。
五、職業災害：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、機械、設備、原料

、材料、化學品、氣體、蒸氣、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

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、傷害、失能或死亡。

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條規定，本法適用各業。本校為教育服務業(民國 108年5月

15日修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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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，應使其接受適
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(不得少於3小時
)但其工作環境、工作性質與變更前相當者，不在此限。
無一定雇主之勞工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
事勞動之人員，應接受前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
前二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，依附表十四之規定。
中央主管機關建置或認可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網路教
學課程，事業單位之勞工上網學習，取得認證時數，其時
數得抵充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時數至多二小時。

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(民國 110年7月7日修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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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災害之定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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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外事故發生的多重因果關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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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公室電腦設備



5

9

辦公室常見肌肉骨骼傷害預防

10

碎紙機操作應防紙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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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抬舉放置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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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健康保護四大計畫

•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

•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

•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母性健康保護計畫

•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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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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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

感謝聆聽


